
三十三十三十三十. . . . 簡簡簡簡 5131513151315131 退款指示明細退款指示明細退款指示明細退款指示明細    

編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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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稱 

退款指示明細  

(Extended Payment Order of Refund) 

進 

出 

口 

別 

（ˇ）進口  

（ ）出口 

（ ）轉運／轉口 

文件種類（用途）：� 訊息（通）、□表格（ ） 業者列印表格紙張格式：□套版紙、□空白紙 

一、「退款指示明細」僅有「訊息」（並無「表格」），為「海、空運通用」。  

二、係「海關」於收到銀行發出經通關網路傳來之簡 5130「 進帳通知明細 」訊息，或收到財

金公司公庫匯款訊息經通關網路轉換之「 進帳通知明細 」訊息，經電腦查核與稅費檔資

料相符，則辦理後續放行或銷帳作業，若與稅費檔資料比對不符（如重複繳稅或稅費金額

不符等）則發出本訊息，經通關網路轉送該訊息至原發出簡 5130 之「 與通關網路直接連

線銀行 」；或由通關網路轉換為財金公司退匯訊息（非 EDI 訊息），經由財金公司傳回原

收款銀行（註：以「EDI 線上扣繳」方式繳納稅費之報關人，需待收到簡 5603「退款通知

明細」訊息，方才真正退款成功。 

三、退款原因代號： 

  (一)「05」：金額不足。      (七)「11」稅單核發日空白。 

  (二)「06」：金額超收。      (八)「12」已在銀行駐海關收稅處繳納。 

  (三)「07」：重複繳納。      (九)「13」未開放線上扣繳。 

  (四)「08」：稅單號碼不符。    (十)「14」國庫存款對帳日期不符。 

  (五)「09」：滯納。        (十一)「15」該日已結帳。 

  (六)「10」：未書面審核      (十二)「99」其他。 

 


